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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充市农业科学院
关于政府采购项目自查自纠的报告

南充市财政局：

自收到南财采〔2021〕5号文件后，我院高度重视，赓即召

集专题会议进行研究，指定计财科作为牵头部门、相关部门配合，

针对政府采购项目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

下。

一、自查自纠情况

1.我院不存在达到采购限额标准，自行购买商品价格高于网

上商城价格的情况。

2.我院不存在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与供应商、供应商之间

相互恶意串通暗箱操作的行为。

3.我院建立了科学合理的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。

4.我院不存在发文设置妨碍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情

况。

5.我院不存在化整为零或将政府采购项目以相关会议决议等

方式委托非政府采购主体作为采购单位，从而规避政府采购的情

况。

6.我院依法自行确定采购代理机构，并将集中采购目录内的

采购项目委托给社会代理机构代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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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我院采购文件不存在倾向性、歧视性条款，并对评分标准

进行了量化。

8.我院严格落实关于减少供应商资金占用的相关要求，未违

规收取保证金。

9.我院采购文件不允许供应商自行选择以支票、汇票、本票、

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履约保证金；明确了代理服务费收费标准

或金额；明确了“政采贷”信用融资渠道；明确了质疑、投诉的渠

道和方式；落实了政府采购政策功能。

10.我院依法发布采购公告、采购结果公告。

11.我院在规定期限内按照评审报告顺序确定了中标（成交）

供应商。

12.我院与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签订了政府采购

合同。

13.我院严格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和投标（响应）文件签

订了政府采购合同。

14.我院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了合同公告及备案。

15.我院严格按照制度的规定依法组织履约验收。

16.我院按照政府采购合同约定支付采购资金。

17.我院严格执行了网上商城的制度规定。

18.我院无其他违法违规情形。

二、下一步措施

我院将以此次政府采购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为契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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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，夯实责任落实、规范采购程序，加强监督

检查，营造绿色健康的营商环境。

特此报告

南充市农业科学院

2021年 3月 22日


